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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79 证券简称：千金药业 公告编号：2026-016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2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株洲市天元区株洲大道801号千金药业三楼第二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33
200,413,653
40.7171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蹇顺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独立董事马理先生、狄文先生及董事许大为先生、曾艳女士通

过线上会议方式列席本次会议。
2、董事会秘书朱溧女士列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4,089,218
比例（%）
96.8443

反对
票数

385,780
比例（%）
0.1924

弃权
票数

5,938,655
比例（%）
2.9633

2、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4,077,718
比例（%）

96.8385
反对

票数

394,280
比例（%）

0.1967
弃权

票数

5,941,655
比例（%）

2.9648
3、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4,092,218
比例（%）

96.8458

反对

票数

379,280
比例（%）

0.1892

弃权

票数

5,942,155
比例（%）

2.9650
4、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9,998,893
比例（%）
99.7930

反对
票数

345,260
比例（%）
0.1722

弃权
票数
69,500

比例（%）
0.0348

5、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定公司2026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9,967,333
比例（%）
99.7773

反对
票数

380,420
比例（%）
0.1898

弃权
票数
65,900

比例（%）
0.0329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4,068,258
比例（%）
96.8338

反对
票数

399,920
比例（%）
0.1995

弃权
票数

5,945,475
比例（%）
2.9667

7、议案名称：关于授权公司利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3,924,558
比例（%）
96.7621

反对
票数

848,480
比例（%）
0.4233

弃权
票数

5,640,615
比例（%）
2.8146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4

5

6

议案名称

公司 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
会制定公司 2026年中期利

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9,172,871

29,141,311

23,242,236

比例（%）

98.5981

98.4915

78.5538

反对

票数

345,260

380,420

399,920

比例（%）

1.1669

1.2857

1.3516

弃权

票数

69,500

65,900

5,945,475

比例（%）

0.2350

0.2228

20.0946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唐建平、徐秋月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03759 证券简称：海天股份 公告编号：2026-044
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子公司提起上诉案件受理立案
暨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二审阶段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成都天府新区海天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府海天”）为上诉人。
● 涉案的金额：313,779,400.00元
● 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天府海天已提起上诉，一审判决未生效，二审尚未开庭，本案最

终判决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对公司本期利润的具体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
一、诉讼的基本情况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天府海天因与四川天府新区农业农村局、四川天府新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双流

县华阳第一污水处理厂（二期）特许经营权的撤回补偿方案未能协商一致，故向四川天府新区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15日披露的《海天股份：关于子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74）。

2026年3月31日，公司收到四川天府新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5）川0192行初170号），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日披露的《海天股份：关于子公司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6-030）。

二、本次上诉案件情况
天府海天不服四川天府新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5）川0192行初170号行政判决书，并依法提起

上诉。2026年5月21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立案。天府海天上诉请求如下：
1.撤销四川天府新区人民法院（2025）川 0192 行初 170 号行政判决书第三项、第四项判决内容；
2.改判被上诉人四川天府新区管理委员会、四川天府新区农业农村局共同向上诉人支付赔偿款

313,779,400.00元〔其中：特许经营项目初始投资损失70,118,300元及该初始投资金额被持续占用年
限期间的利息损失72,684,100元（利息从2011年6月计算至2024年12月31日，计13.5年，按照此期
间人民银行公布的五年以上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平均值作为年利率计算，计算公式为70,118,300元×
（1+5.41%）13.5-70,118,300元）；2021年新增投入除臭系统项目 3,704,600元以及该投资金额被持续
占用年限期间的利息损失553,400元（利息从2022年1月计算至2024年12月，计3年，按照此期间人
民银行公布的一到五年期的贷款基准利率作为年利率计算，计算公式为3,704,600元×（1+4.75%）3-3,
404,600元）；预期利益损失166,218,900元（计算公式为10,723,800元/年*15.5年；律师费500,000元〕；

3.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二被上诉人共同承担。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本次上诉案件已立案受理，二审尚未开庭审理，上述事项对公司当期及期后利润的影响具有不

确定性，最终实际影响以法院判决结果为准。公司将根据该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等的相关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尚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累计涉诉金额为 9,890,

054.24元，占公司2025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0.34%。除此之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特此公告。
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00030 证券简称：中信证券 公告编号：临2026-047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于2026年5月15日发出书面通知，于2026年5月19日发出

二次通知，于2026年5月22日完成通讯表决，应参与表决董事15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15人，有效
表决数占公司董事总数的100%。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全体参与表决的董事一致同意并做出如下决议：
一、同意《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预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获得通过。根据该预案：
1.拟同意对《公司章程》进行修订；
2.在本预案提交股东会审议前，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监管机构、股票上市地证券交易所及

有关部门的意见或要求，对《公司章程》作相应文字表述等非实质性修订；
3.提请公司股东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本次《公司章程》修订的工商登记及备案手续，并根

据市场监督管理机构等监管部门的要求进行调整。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将与本公告同日披露。
本预案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同意《关于修订公司＜反洗钱管理规定＞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获得通过。
该制度事先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预审通过，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发布之日

起实施。
特此公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600030 证券简称：中信证券 公告编号：临2026-048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解决公司收购原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现名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

券华南）的同业竞争问题，根据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向中信证券华南转
让华南五省21家分支机构的议案》，公司已完成向中信证券华南转让华南五省21家分支机构，并与
中信证券华南在证券经纪、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销金融产品、证券自营、证券投资咨询以
及融资融券业务上进行了经营地域划分。就前述变化，公司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中国证监会）及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以下简称深圳证监局）关于核准公司变更业务范围的批
复，根据批复及市场监督管理机构关于经营范围规范表述的相关要求，公司拟修订《公司章程》第十
五条经营范围，拟修订内容详见附件。

本次《公司章程》修订是在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
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公司章程》修订案基础上作出，已于2026年5月22日经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预审通过，将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并将在股东会审议通过后生
效。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前，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监管机构、股票上市地证券交易
所及有关部门的意见或要求，对《公司章程》作相应文字表述等非实质性修订。同时，公司董事会将
提请公司股东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本次《公司章程》修订的工商登记及备案手续，并根据市场
监督管理机构等监管部门的要求进行调整。

特此公告。
附件：《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附件：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

原条款

第十五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为：证券经纪
（限山东省、河南省、浙江省天台县、浙江省苍南县以
外区域）；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
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
产管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境内委托投资管理、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证券投资管理、企业年金基金投资管理
和职业年金基金投资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
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代销金融产品；
股票期权做市；上市证券做市交易。公司不得超出核

定的业务范围经营其他业务。
公司变更业务范围必须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依照法定
程序修改公司章程并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

修改后条款

第十五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为：
许可项目：证券业务；公募证券投资基金销售；证
券投资咨询；证券公司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
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

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证券财务顾问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不得超出核定的业务范围经营其他业务。

公司变更业务范围必须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依照
法定程序修改公司章程并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

变更登记。

修订依据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变更
业务范围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6〕281号）及深圳证监局
《关于核准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变更经营证券期货业
务范围的批复》（深证局许可
字〔2026〕1号）。同时，根据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要
求，按照市场监管总局拟定
的规范化表述条目列示经营

范围。

证券代码：603739 证券简称：蔚蓝生物 公告编号：2026-032
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0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6/5/28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6/5/29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5/29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6年5月15日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253,028,866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0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25,302,886.60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6/5/28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6/5/29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5/29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
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
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
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 自行发放对象

青岛康地恩实业有限公司、西藏善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西藏思壮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陈刚、贾
德强。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

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个
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
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0元。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
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0元。对个人持有的上市公司限售股，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
按照上述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至公司，公司将在收到税款当月
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其股息红利所得额50%计
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
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
由本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2009年1月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

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
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09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
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
请。

（3）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
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10元。
（4）股东缴税事项最终以国家相关税收政策为准。
五、有关咨询办法
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32-88978071
特此公告。

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03259 证券简称：药明康德 公告编号：临 2026-020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1.57927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6/5/28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6/5/29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5/29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2026年4月28

日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A股股东。
本公司H股股东的现金分红不适用本公告，H股股东的现金分红有关情况详见本公司在香港联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www.hkexnews.hk）发布的相关公告。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2,983,757,155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1.57927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4,712,158,162.18元（含税），其中A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人民币3,905,977,294.10元（含税）。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6/5/28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6/5/29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5/29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

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A股股东派发。已办理指
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
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 自行发放对象
本次分配无自行发放对象。

3. 扣税说明
（1）A股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
对于持有本公司A股股份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的现金红利，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
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本公司本次利润分配实施时，暂
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1.57927元，股东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将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
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
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上至 1年
（含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
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
对于持有本公司A股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本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2009

年1月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
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
红利为每股人民币1.42134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可以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
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香港市场投资者
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本公司A股的香港市场投资者股东（包括企业和个人）（以下简称“沪股

通”），其现金红利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本公司
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有关规定，
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并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扣缴申报，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为每股人民币1.42134元。对于沪股通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
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本公司
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
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沪股通投资者股权登记日、现金红利派发日等时间安排与本公
司A股股东一致。

（4）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
对于持有本公司A股股份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本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所

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1.57927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对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可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20663091
特此公告。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03080 证券简称：新疆火炬 公告编号：2026-012
新疆火炬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52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6/5/28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6/5/29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5/29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6年5月15日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41,500,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52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73,580,000.00元（含税）。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6/5/28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6/5/29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5/29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

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
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 自行发放对象

无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

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
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
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
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
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上述所得统一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
得税。

按照上述通知规定，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52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
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
划付上市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由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2009年
1月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
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
红利0.468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
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其现金红利将由公
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
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468元。

（4）对于其他法人股东（含机构投资者），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
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52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对于公司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请在工作日10:00-14:00；16:00-20:00时间段通过以下联

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新疆火炬燃气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998—2836777
特此公告。

新疆火炬燃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00299 证券简称：安迪苏 公告编号：2026-028
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2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北土城西路9号蓝星大厦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00
2,392,398,963

77.680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郝志刚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等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0人，列席8人，董大川、孙岩峰因公务未列席会议；
2、董事候选人李勇列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91,720,463
比例（%）
99.9716

反对
票数

594,500
比例（%）
0.0248

弃权
票数
84,000

比例（%）
0.0036

2、议案名称：2025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91,729,063
比例（%）
99.9719

反对
票数

589,500
比例（%）
0.0246

弃权
票数
80,400

比例（%）
0.0035

3、议案名称：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91,747,363
比例（%）
99.9727

反对
票数

577,300
比例（%）
0.0241

弃权
票数
74,300

比例（%）
0.0032

4、议案名称：中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与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7,024,770
比例（%）
94.3666

反对
票数

5,120,832
比例（%）
5.5528

弃权
票数
74,200

比例（%）
0.0806

5、议案名称：续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91,713,463
比例（%）
99.9713

反对
票数

600,700
比例（%）
0.0251

弃权
票数
84,800

比例（%）
0.0036

6、议案名称：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决定 2026 年中期利润分配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91,751,763
比例（%）
99.9729

反对
票数

575,100
比例（%）
0.0240

弃权
票数
72,100

比例（%）
0.0031

7、议案名称：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相关投资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91,749,163
比例（%）
99.9728

反对
票数

574,600
比例（%）
0.0240

弃权
票数
75,200

比例（%）
0.0032

8、议案名称：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绩效管理办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91,687,763
比例（%）
99.9702

反对
票数

598,100
比例（%）
0.0250

弃权
票数

113,100
比例（%）
0.0048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9、选举李勇先生为公司董事

议案序号

9.01
议案名称

李勇先生

得票数

2,387,890,215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9.8115

是否当选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3

4

5

6

7

8

议案名称

2025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

中化集团财务
有限责任公司
与蓝星安迪苏
股份有限公司
签署金融服务

协议

续订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责

任保险

提请股东会授
权董事会决定
2026年中期利

润分配

调整部分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
相关投资事项

制定《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薪
酬与绩效管理

办法》

同意

票数

91,568,202

87,024,770

91,534,302

91,572,602

91,570,002

91,508,602

比例（%）

99.2934

94.3666

99.2566

99.2981

99.2953

99.2287

反对

票数

577,300

5,120,832

600,700

575,100

574,600

598,100

比例（%）

0.6260

5.5528

0.6513

0.6236

0.6230

0.6485

弃权

票数

74,300

74,200

84,800

72,100

75,200

113,100

比例（%）

0.0806

0.0806

0.0921

0.0783

0.0817

0.1228

2、累积投票议案
(9)、选举李勇先生为公司董事

议案序号

9.01
议案名称

李勇先生

得票数

87,711,054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5.1108

是否当选

是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以上议案均以普通决议通过；
2、议案3、4、5、6、7、8、9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3、议案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中国蓝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北京橡胶工业研究设计院有

限公司；
4、本次会议听取了《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王宁远、刘子妍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安迪苏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601996 证券简称：丰林集团 公告编号：2026-021
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2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广西南宁市良庆区银海大道1233号丰林集团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81
494,326,568
44.100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由公司董事会召
集，会议由董事长SAMUEL NIAN LIU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方式及召集人和主持人的资格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7人；
2、董事会秘书列席本次会议；全体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92,420,568
比例（%）
99.6144

反对
票数

1,750,000
比例（%）
0.3540

弃权
票数

156,000
比例（%）
0.0316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对外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93,390,468
比例（%）
99.8106

反对
票数

732,100
比例（%）
0.1481

弃权
票数

204,000
比例（%）
0.0413

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公司董事薪酬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021,568
比例（%）
93.3324

反对
票数

2,093,700
比例（%）
5.9176

弃权
票数

265,300
比例（%）
0.75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92,121,268
比例（%）
99.5538

反对
票数

1,906,500
比例（%）
0.3856

弃权
票数

298,800
比例（%）
0.0606

5、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公司2026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91,878,068
比例（%）
99.5046

反对
票数

2,336,000
比例（%）
0.4725

弃权
票数

112,500
比例（%）
0.0229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绩效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91,635,268
比例（%）
99.4555

反对
票数

2,576,000
比例（%）
0.5211

弃权
票数

115,300
比例（%）
0.0234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6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689,168
比例（%）
92.3929

反对
票数

2,575,100
比例（%）
7.2782

弃权
票数

116,300
比例（%）
0.3289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3

4

6

7

议案名称

《关于 2025年度公司董
事薪酬情况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5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薪酬绩效管理

办法＞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2026年薪酬方

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3,021,568

33,175,268

32,689,268

32,689,168

比例（%）

93.3324

93.7669

92.3932

92.3929

反对

票数

2,093,700

1,906,500

2,576,000

2,575,100

比例（%）

5.9176

5.3885

7.2808

7.2782

弃权

票数

265,300

298,800

115,300

116,300

比例（%）

0.7500

0.8446

0.3260

0.3289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7均为普通决议，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过半数通过；
议案3-4、议案6-7为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议案3、议案7为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奋迅律师事务所
律师：翁文涛、杨晓丹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以及出席和列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
序合法，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00779 证券简称：水井坊 公告编号：2026-010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即将届满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1年9月14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2021年第七
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2021年第四次会议，并于2021年9月30日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
关议案，同意公司实施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9月15日、10月8日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载的相
关公告。

公司于2025年5月23日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2025年第三次临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展期的议案》，同意公司将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展期18个月，即存续期
延长至2026年11月23日。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在员工持股计划届满前6个月
公告到期计划持有的股票数量以及占公司股本总额的比例。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截至本公告日本员工持股计划的持股情况
2021年11月22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过户登记确认书》，公司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B882798323中所持有的695,700股公司股票已于2021年11月19日以非交易过户形
式过户至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账户（B884412957）。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1年11月24日披露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关于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非交易
过户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72）。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原存续期为 42个月，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本员工持股计
划名下之日（2021年11月24日）起计算。2025年5月23日，公司将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延长至
2026年11月23日。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 2021 年员工持股计划持有公司股份 129,19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3%。

二、本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届满前的相关安排

本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届满前，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将根据《水井坊2021年员工持股
计划》《水井坊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及市场情况择机处置本员工持股计划所
持有的公司股票。

本员工持股计划将严格遵守市场交易规则，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票买卖及
股份转让的限制性相关规定。

三、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变更及终止
（一）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
1、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展期后为 60个月，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本员工持

股计划名下之日（2021年11月24日）起计算。如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对标的股票出售的限制
导致标的股票无法在存续期届满前全部变现的，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限相应延期；

2、本员工持股计划的锁定期满后，一旦本计划所持有的标的股票全部出售，本计划账户资产均
为货币性资产时，本员工持股计划可提前终止；

3、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届满前2个月，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2/3以上份额同意
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限可以延长或终止。

（二）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包括但不限于持有人出资方式、持有人获取股票的方式、持有人确定依

据等事项，本员工持股计划在存续期内的变更须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2/3以上份额同意
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三）本员工持股计划的终止
本员工持股计划在下列情况下终止：
1、本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满且未展期的，自行终止；
2、本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届满之后，当计划所持资产均为货币资金时，本员工持股计划可提前

终止；
3、除前述自动终止、提前终止外，存续期内，本员工持股计划的终止应当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

有人所持2/3以上份额审议通过后，由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及时披露相关决议。
四、其他说明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600673 证券简称：东阳光 编号：临2026-46号
债券代码：242444 债券简称：25东科01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2025年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

暨现金分红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6月1日(星期一) 下午 16:00-17: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25日(星期一) 至5月29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yzg600673@126.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6年4月10日、4月28日分别发布
了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年
度和2026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以及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计划于2026年6月1
日（星期一）下午16:00-17:00举行2025年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就投资者
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年度和2026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

果及财务指标及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
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说明会召开时间：2026年6月1日（星期一）下午16:00-17:00
（二）说明会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说明会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会人员
董事长：张红伟
董事兼总经理：胡来文
独立董事：谢斌
财务总监：钟章保
董事会秘书：刘耿豪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6年 6月 1日（星期一）下午 16:00-17: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25日(星期一)至5月29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
通过公司邮箱 yzg600673@126.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刘耿豪、邓玮琳
电话：0769-85370225
邮箱：yzg600673@126.com
六、其他事项
本 次 投 资 者 说 明 会 召 开 后 ，投 资 者 可 以 通 过 上 证 路 演 中 心（https://roadshow.sseinfo.

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01212 证券简称：白银有色 公告编号：2026-临050号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目前由公司副总经理张有达先生代行董事会秘

书职责，具体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秘书辞职
及指定高级管理人员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的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自本公告披
露之日起，由公司董事长王彬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直至公司正式聘任董事会秘书。公司将按
照相关规定，尽快完成董事会秘书的聘任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